
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孝义分局
王希亮涉嫌环境违法案

一、案情简介

2023 年 10 月 20 日，我局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巡查中

发现：王希亮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废机油。

二、查处情况

根据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2021 年版）规定，车辆、

轮船及其它机械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、制动器油、

自动变速器油、齿轮油等废润滑油，属于危险废物，废物类

别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，废物代码：900-214-

08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

二十条，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；情节较轻的，

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：（四）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

证规定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。我

局将案件移送孝义市公安局，11 月 23 日孝义市公安局对王希

亮实施行政拘留 7 日的处罚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


